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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穗注协〔2023〕106 号 

 

 

关于征集注册会计师行业继续教育关于征集注册会计师行业继续教育关于征集注册会计师行业继续教育关于征集注册会计师行业继续教育    

优秀课程的通知优秀课程的通知优秀课程的通知优秀课程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及会员：  

为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与鼓励会计师事

务所开拓自身的教研力量，建设学习型事务所，我会现向广州地

区会计师事务所征集优秀培训课程，经过专家评审后，将对优秀

课程进行表彰公布并向全行业推荐分享，共同推动行业人才培养。

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对象：广州地区会计师事务所；  

二、征集时间：即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  

三、征集要求  

（一）课程类型：事务所自行开发的与注册会计师行业专业

相关的课程，申报课程数量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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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会计师事务所为单位进行申报；  

（三）申报材料  

1．《广州地区注册会计师行业继续教育优秀课程申报表》（见

附件，提供扫描版及.docx 电子文档）；  

2.课程课件（提供.pptx 或.pdf 电子文档）；  

3.课程视频（含讲师+课程讲义的视频）；  

4.其他附件文件（如有）。  

（四）申报方式  

请将申报材料制作成压缩包，命名为“会计师事务所简称+

申报课程数（如：申报课程 2个）”，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发送

至 gzicpab@vip.126.com 或现场报送至我会。  

联系人：李志雄，联系电话：020-38922350 转 361、372。  

 

附件：广州地区注册会计师行业继续教育优秀课程申报表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3 年 9月 4日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政信息部              2023 年 9月 4日印发 


